
新、泰（塭仔圳）市地重劃
區內工廠業者

輔導搬遷媒合暨相關期程說明會

8/28、9/12新莊區公所10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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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位置及面積

- 位於新莊、泰山交界
處，毗連台65線及大
漢溪旁

- 計畫總面積468公頃

- 重劃總面積398公頃

開發方式

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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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年航照圖 96年航照圖

解決區內貴子坑溪及塔寮坑溪河川汙染問題

市區寙陋情形嚴重、老舊市區再生

違章工廠眾多、公安問題急需解決

改善公共設施不足、提升居住品質

區內現況多為鐵皮工廠，違規使用充斥，消防設備嚴重不足，區內多為私設道路，狹

窄彎曲，不利通行及救災，公共安全問題待解決。

區內貴子坑溪及塔寮坑溪等河川被違章工廠任意排放廢

水，水質汙染且惡臭，藉由重劃辦理河川流域治理。

沒有完善的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高壓電塔林立，將自來水、電力、電信、瓦斯及汙

水管線更新及地下系統化外，增設一百多公頃的公共設施，強化地區防救災的應變能

力，提升居住生活品質。

舊市區為舊有磚造房屋、農舍等，建築結構沒有耐震設計，

住工混合情形普遍，居住環境品質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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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計畫 細部計畫

98.5.6 公開徵求意見

98.11.30第一次公開展覽

100.10.28新北市都委
會第12次會議

100.8.9新北市都委會8
次會議

103.3.18內政部都委會
823次會議

103.5.9第二次公開展覽

104.1.13內政部都委會
第843次會議審竣

104.3.19新北市都委
會第53次會議審竣

105.4.10內政部重劃計畫書審查

因區內陳抗問題，請市府妥為處理及
研議配套措施，並依部都委會第660

次會議決議得視實際發展需要，分階
段報請內政部核定。

108.6.18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通過

108.7.11新北市都委會審議通過

細部計畫

主要計畫

再
提
會
審
議

108.8.30 第三次公開展覽30天

9/16

新莊區公所2場說明會

9/17

泰山區公所2場說明會

109年上旬都市計畫發布實施



項目 第一區 第二區

地上物查估及公告 108/10~109/6 109/3~109/12

公告重劃計畫書 109/4 109/10

受理自動搬遷作業 109/7~110/6 110/1~110/12

工程施工 110/10~114/8 111/4~115/2

重劃查估及搬遷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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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物查估及拆遷補償標準
依「新北市興辦公共工程用地地上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例」

及「新北市政府辦理公共工程地上物查估拆遷補償救濟標準」

規定辦理。

補償項目
補償標準

補償費或救濟金 自動搬遷獎勵金

建
築
改
良
物

合法建物 100% 前項金額× 50%

81年1月10日前 70% 前項金額× 30%

81年1月11日～88年6月11日前 30% 前項金額× 10%

88年6月12日以後 不發給

農作改良物、水產養殖物、畜產
及水井

依農作改良物、水產養殖物、畜禽補
償遷移費標準表及水井補償費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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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項目 補償標準

工廠

合法登記者

1.工廠登記。
2.最近三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生產設備搬遷補助費

1.全拆：最近三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上營
業淨利加計利息淨利之平均數計算。

2.半拆：前述三年平均數除實際拆除營業面積與營
業總面積之比計算。

3.多處營業按實際拆除營業面積占其全部營業處所
面積比率計算。

營業損失補償金

現址未具合法工廠
登記者

1.現址有本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2.完納營業稅之單據者。

生產設備救濟金
(80%生產設備搬遷補助費)

1.同合法有工廠登記計算營業損失。
營業損失補償金

(80%)

未具合法登記者
1.未有本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僅有設
籍本市最近一期完納營業稅之單據者。
2.不計營業損失補償金。

生產設備救濟金
(50%生產設備搬遷補助費)

營業

現址完成公司或商業登記及持有完納營業稅或個人所得稅單據，並持續
營業者，發給營業損失補助費。
1.半拆：依實際拆除營業面積。
2.全拆：按登記、申報或現況營業面積，不包括非營業面積之住宅、休
閒場所、餐廳、宿舍等。

營業損失補助費

僅持有現址完納營業稅或個人所得稅單據並持續營業者，發給營業損失
救濟金。

營業損失救濟金
(50%營業損失補助費)

地上物查估及拆遷補償標準
合法
建物





找不到適合
公司的廠房
及土地!!!!!



閒置的廠房
及土地要怎
麼再利用???



媒合機制

專案

協尋服務

媒合

適合廠商

促進產業

投資

相關民眾主動提供

從業人員提供資訊

工業用地供給調查

土地廠房
供給面

土地廠房
需求面

有意進駐投資廠商

未登記工廠













新北市工業用地供需平台
專人服務窗口：黃先生、廖先生
02-29603456分機5574、5484

平台提供工業物件資訊交流
現場亦有提供物件服務

廠商可供洽詢

網站維運服務：宋先生
02-29603456分機5577



申請類別 資格 額度

中
小
企
業
貸
款

第一類 設立於本市之公司或商業 200萬

第二類
符合第一類資格，且屬綠能、文創、數位匯流、創新升級、雲
端運算、生醫、國際物流、ICT等策略性產業

500萬

第三類 符合第一類資格，且貸款用途為購置智慧自動化生產機械設備 1000萬

申請期間：隨時受理，原則每月召開1次審查會

融資利率：目前為2.545%(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年息1.45% 機動計息)

申請方式：申請書表1份，郵寄或送至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企劃科

參考路徑：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企業服務>資金融通>創業與中小企業融資貸款

資金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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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窗口:工商企劃科 邱小姐 (02)2960-3456#5541



計畫目的：

為降低本市在職勞工因市地重劃產生之異地
工作障礙，協助其適應工作地搬遷所造成之
不便，穩定其就業狀態。

新北市都市計畫指定整體開發案－
勞工局協助受影響勞工補助計畫



勞工局協助受影響勞工補助計畫

申請資格

適用對象 勞工任職3個月以上之公司、工廠（以經發局
提供之名單為原則），配合本市市地重劃，使
原工作地搬遷至新工作地增加交通往返時間、
或須搬離原日常居住處所並另行租屋（搬遷後
距離就業地點5公里內且有居住事實）。

辦理方式
及

申請程序

勞工符合適用對象資格後持續受僱於同一雇主者，
於申請期限內，備妥申請文件向新北市政府就業服
務處所屬就業服務站提出申請。



勞工局協助受影響勞工補助計畫
補助內容-交通津貼

•因就業需通勤，依距離每月發放
補助金:

•15~20公里:新台幣1,000元；

•20~25公里:新台幣1,500元、

•25公里以上:新台幣2,000元

•每人最多可領取6個月

•公司或工廠因市地重劃而搬遷後
連續受僱於同一雇主，得向當地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

異地就
業交通
補助



勞工局協助受影響勞工補助計畫
補助內容-搬遷及租屋補助

•因就業而需搬家，且搬家後
有居住事實。

•就業地點與搬遷後居住處所
距離5公里以內。

•連續受僱於同一雇主

•自受僱且租屋契約起始日起，
發給房屋租金總額60%，每月
最高發給新臺幣5,000元，最
長6個月。

•因就業而需搬家，且有搬家後
確實有居住事實。

•就業地點與搬遷後居住處所距
離5公里以內。

•連續受僱於同一雇主。

•最高發給新臺幣1萬元。

租
屋
津
貼

搬
遷
補
助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工廠拆遷安置服務手冊

一、大量解僱勞工預警通報服務

提前入廠為員工進行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資源宣導，並協助被資遣員工

轉介至其他性質相同、有意願僱用之事業單位。

二、勞資爭議處理：
提供相關法令諮詢，或向本局申請召開勞資爭議調解。

1、面對面諮詢服務：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12時、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於市府1樓聯合
服務中心提供法律諮詢。

2、電話諮詢服務：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12時及下午2時至5時，撥打本市境內1999或

(02)2960-3456轉分機6529、2965-3900、2964-6476、2964-6357。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工廠拆遷安置服務手冊

三、職業訓練：

（一）免費參加職業訓練：

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失業者及符合就業服務法第24條特定對象之失業勞工（如中
高齡者、獨力負擔家計者、身心障礙者等），可申請免繳費用。

（二）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失業者及符合就業服務法第24條特定對象失業勞工（如獨力
負擔家計者、中高齡者、身心障礙者等），參加本局辦理之全日制職前訓練課程，將協
助向勞動部申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三）課程查詢及報名方式：

1、逕至新北勞動雲職訓補給站查詢。

2、電洽報名簡章上訓練單位之電話進行報名。

3、直接撥打「職業訓練中心」電話（02）2260-0050分機207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工廠拆遷安置服務手冊

四、就業服務：

（一）主動聯繫被解僱失業勞工提供關懷服務：

由本府就業服務處撥打關懷電話，並寄送關懷信件提供被資遣員工就業服務資訊、
失業給付辦理之文件及相關法規等資料，若民眾有求職需求，將由專人提供就業
服務諮詢及推介媒合，對於專業技能不足民眾提供職業訓練及就業促進課程，助
其儘速返回就業市場，縮短失業週期。

（二）協助符合資格的非自願離職失業者向本府所屬就業服務站申請失業給付，最
多發給6個月為限，若為年滿45歲或領有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証明者，
最多發給9個月。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工廠拆遷安置服務手冊

（三）提供就業促進措施及課程：
安排失業勞工參加就業促進課程，了解目前就業市場趨勢，進而強化就業知

能及掌握就業方向，以促進就業媒合；失業勞工若符合獨力負擔家計者、中高齡
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更生被保護人、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被害人等身分，向本府所屬就業服務站臺辦理求職登記後，經開立介紹
卡推介工作者，可領取求職交通補助金。

(四)  輔導創業及提供貸款協助：
1.被資遣員工若有興趣轉換跑道，欲透過創業方式重新進入職場，本府就業服

務處將引導其參加創業研習課程，並提供專業顧問輔導及產品行銷等服務。
2.獲貸者若符合中低收入資格，亦可提供最高100萬元貸款額度，貸款期間最

長7年，前3年利息由本府補貼、第3年至第7年超過2％以上之利息，由本府補貼。


